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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2 月 24 日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欧昊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欧昊集团”）在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称，其有

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，拟增

持股份不低于 2,600 万股（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2%）。2022 年 1月 24

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延期并变更增持计划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变更增持计划公告”）称，欧昊集团拟变更增持计

划，一是将增持计划截止时间由 2022 年 2 月 24 日延长至 2023 年 2

月 24 日，二是增持主体由欧昊集团变更为欧昊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，

三是增持数量由 2,600 万股变更为 2,000 万股。截至该公告披露日，

欧昊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 11,387,326 股，增持承诺完成率

43.8%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向增持主体核实并说明如下问

题： 

1.请补充说明欧昊集团于 2021年 2月 24日作出增持计划时的具

体资金安排及筹措计划，实施增持的具体资金来源，并结合增持主体

的资金状况、经济实力等因素，说明前期披露的增持计划是否具备可

行性，增持主体是否具备完成增持计划的能力，做出增持决策是否审

慎，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或通过披露增持计划炒作股价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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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变更增持计划公告，欧昊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于变更后

增持期间内完成增持 8,612,674 股，增持完成后，欧昊集团及其一致

行动人将持有公司股份 60,516,8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8.02%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前期欧昊集团向公司异质结光伏项目提供的 5 亿

元借款额度使用情况及公司的具体偿付安排，相关回款资金是否用于

履行增持承诺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延期增持的可行性、增持资金来源、相关延期决

策是否审慎，增持计划是否可执行，是否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7.4.3 条

规定。 

3.请补充说明欧昊集团是否存在通过延期以规避履行承诺的情

形，并说明变更后增持方案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的相关规定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

益，增持主体为保障承诺的履行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保

障上市公司权益的措施。 

4.你公司股价于 2022 年 1月 24 日涨停，请你公司核查近期公共

传媒是否报道了与你公司相关且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信息，你公司是否

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，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，是否

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二级市场股价炒作情形。 

5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2 月 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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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5 日 

 

 

 

    


